
有些人不了解律师， 以为

律师就像劝架的， 谁都能做，

其实不是这样， 律师是靠 “专

业” 吃饭的。

有位律师朋友经常半开玩

笑地说 ： 我们律师是 “手艺

人”。

是的 ， 律师是 “技术人

员”， 就像其他行当一样， 他

们是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

提供服务的法律工作者， 不是

任何人脑子一热想做律师就可

以做的。

也有人经常把律师与医生

作比较， 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和

长期实践的人， 拿着现成的药

典和药方不一定能看病。

同样， 没有经过专门训练

和长期实践的人， 拿着现成的

法律条文和案例也不能办案

子。

尽管， 从书店可以买到各

种法律读物， 法律规定也是公

之于众的 ， 在网上并不难查

到。 如果执意要试试 “自我治

疗 “， 除非你不在乎结果。

法律是一系列概念 、 规

定、 规则和原则的综合， 不可

能一两天就能掌握。

在现实中， 对于是否需要

请律师还存在着观念上的问

题。

例如买房， 一般人基本都

是自己办理， 而不愿请律师对

程序、 合同把把关。 这样不仅

费时费力 ， 还留下了许多后

患。

由于在买房过程中涉及大

量的法律实务， 如贷款、 合同

等各方面事务， 不仅需要房地

产专业知识， 而且需要法律知

识。

在国外， 类似购房这样的

大额投资， 当事人往往会请律

师参与， 虽然增加了一定的费

用， 但可以节省自己的大量时

间和精力， 更重要的是可以规

避许多隐患。

生活中遇到法律问题， 有

的人可能还是会去找亲友， 但

如果亲友不具有法律方面的专

业知识， 结果一定不会让你满

意。

因为， 只有律师是把所有

精力都用来研究法律和案件

的。

律师以他的职业敏感能准

确地判断出你所要解决问题的

“症结”， 可谓事半功倍。

而对一个外行来说， 要在

短时间内把法律问题摸清楚几

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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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参加一个变更抚

养关系案件的庭审， 我是作

为具有特别授权权限的代理

人参与的， 所以当事人没有

出席庭审， 我也因此遭到了

原告代理人的质疑。

非但如此， 当法官宣布

开庭时， 原告代理人还特别

要求法官说明我具有特别授

权一事是否违法， 并在发表

代理词时， 再一次就我的代

理权限提出意见。

说实话， 我是很欣赏原

告代理人一而再、 再而三追

问的这种精神的。

由此， 我也想谈谈对婚

姻家事案件中代理权限问题

的看法。

民事诉讼代理权限的规

定来源于我国 《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九条， 诉讼代理人的

代理权限取决于委托人的授

权， 分一般授权和特别授权

两种。

一般授权是指代理人有

权代表委托人起诉 、 应诉 、

提出证据、 询问证人、 开展

辩论、 申请回避、 进行财产

保全等诉讼行为， 而无权处

分委托人的实体权利。

而特别授权， 即代理人

非但有一般授权的权限， 而

且有权 “代为承认 、 放弃 、

变更诉讼请求 ， 进行和解 ，

提起反诉或者上诉”， 即有权

处分委托人的实体权利。

那么， 婚姻家庭案件中

的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权限究

竟应如何确定呢？

关于对婚姻家庭案件中

有关财产权纠纷， 委托人授

予诉讼代理人具有特别授权

权限是没有什么异议的。

但对涉及身份权的案件，

如离婚纠纷、 变更抚养 （扶

养、 赡养） 关系纠纷、 监护

权纠纷等， 委托人是否可授

予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呢 ？

实践中的确有争论， 如笔者

碰到的就是一例。

引起这些争论， 主要还

是因为 《民事诉讼法》 第六

十二条的规定。

该条规定： “离婚案件

有诉讼代理人的， 本人除不

能表达意思的除外 ， 仍应出

庭 ； 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

的， 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

意见。”

虽然有这个特别限制， 但

法律并没有规定， 在离婚案件

中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只能

是一般授权。

当然， 通常的离婚纠纷案

件， 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均

为一般代理。

久而久之， 离婚案件中诉

讼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为一般授

权仿佛已是约定俗成。

笔者以为， 其实委托人在

离婚案件中也是可以授予诉讼

代理人特别授权的， 因为法律

没有规定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权

限只能是一般授权。

只不过， 法律规定即使诉

讼代理人具有特别授权， 委托

人也应当出庭， 法律之所以这

么规定， 是因为：

首先， 离婚案件涉及的是

身份关系， 它直接关系到家庭

的存废， 因此解除还是维持这

种身份关系 ， 应当十分慎重 ，

必须由当事人本人表达意见 ，

而不宜由诉讼代理人转达。

其次，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

案件， 要以夫妻感情是否确以

破裂作为应否判离的标准， 而

感情问题既复杂又微妙， 且处

于变化之中， 只有当事人自己

才能说清楚。

同时， 也只有双方当事人

都出庭， 才能帮助审判人员对

此作出正确判断。

最后， 根据法律规定， 人

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先调

解， 如果当事人不到庭， 调解

则无法进行。

厘清了离婚案件在诉讼中

当事人可授予诉讼代理人特别

权限的原因， 则婚姻家庭有关

身份关系的案件， 当事人是否

能授予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就

一目了然。

总之我认为， 当事人离婚

后产生的涉及身份关系的相关

案件， 可以给予诉讼代理人特

别授权。

因为， 法律或相关司法解

释并未明确对这些婚姻家庭案

件代理权限进行限制。

如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离

不开快递和外卖服务， 在给我

们带来便利的同时， 快递和外

卖小哥也有这样那样的烦恼。

有位外卖小哥就向我抱

怨， 某日送餐他是按时准确送

达的， 却遭到客户投诉说食品

少了， 被平台罚款 50 元。

每月他们外卖员都有 “运

单欺诈处罚”， 一个月大概 20

多张罚单。

为什么有欺诈罚单， 平台

从来没解释， 快递员也申诉不

了， 只能被扣钱。 快递员一直

跟互联网平台沟通 ， 但是无

果。

互联网平台与快递员的服

务涉及千家万户， 行业从业人

员庞大， 相应的纠纷处理也应

受到重视。

现阶段， 互联网平台与快

递员的法律关系多种多样。 有

的是平台直接雇用形成的标准

劳动关系 ， 有的是双方签订

《合作协议》 而约定的 “合作

关系”， 有的是平台外包给第

三方公司、 由第三方公司提供

配送服务。

实务中， 双方建立标准劳

动关系的情形极少， 绝大多数

是 “合作关系” 或第三方外包

关系。

法院的司法实务中， 对双

方是否建立劳动关系也采取相

当谨慎的态度。

主流观点倾向认为， 无论

是从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看

待， 还是从促进新经济发展的

角度出发， 对确认互联网平台

公司与所聘用个人之间构成劳

动关系应当慎重。

因此， 处理快递员与平台

之间的争议主要依据双方签订

的 《合作协议》。

根据我审阅过的 《合作协

议》， 双方对 “罚款” 和 “运

单欺诈处罚” 的约定通常是原

则性的， 不会像用人单位的规

章制度那样非常具体。

比如某 《合作协议 》 约

定： “如乙方 （快递员） 充当

用户或伙同不良用户通过下假

单、 毁损货物等恶意手段， 非

法牟取公司补贴、 奖励或保价

赔偿等， 一经发现立即冻结乙

方的系统账户， 乙方应立即返

还其或用户从甲方获得的补

贴、 奖励或保价赔偿等， 并应

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任何损

失。”

但实务中 ， 对于 “下假

单、 毁损货物等恶意手段” 的

认定难度非常高。

互联网平台利用 “罚款”

和 “运单欺诈处罚” 的方式对

快递员进行经济处罚， 需要充

分的依据， 并保持快递员申诉

的渠道。

互联网平台仅仅依据客户

投诉 ， 甚至主观意见而确定

“运单欺诈处罚” 的做法过于

简单粗暴。

作为快递员来说， 如果遭

遇 “罚款 ” 和 “运单欺诈处

罚 ”， 在申诉受阻的情况下 ，

可以积极与用户协商， 取得用

户的谅解， 取消投诉。

如果长期工作积累了很多

“运单欺诈处罚”， 可以与其他

快递员联合起来与平台协商，

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 可以根

据 《民事诉讼法》 第五十二条

提起 “共同诉讼”， 以此降低

诉讼成本。

诉讼中， 互联网平台需要

对 “罚款 ” 和 “运单欺诈处

罚” 承担的举证责任较大， 如

果举证不力， 就要承担败诉的

风险。

在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的

过程中 ， 难免出现各种新问

题， 有关各方还是需要积极协

商 ， 完善服务平台 ， 形成合

力， 实现共赢。

互联网平台与快递员纠纷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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